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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离职原因各执己见

于某是某家装公司的设计师，因与公

司就工资差额、提成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

补偿金等问题存在争议，诉至法院。

该家装公司提交了有于某签字的《辞

职申请表》。申请表显示，于某在2022年

9月1日因个人原因辞职。因此，该公司认

为无须支付于某经济补偿。

然而，于某则称，《辞职申请表》载明的

离职原因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提交录

音证据进行反驳。该录音证据显示，于某

曾在离职前多次与某家装公司人力经理沟

通，表明因公司拖欠工资、提成被迫离职，

要求在离职申请中写明前述原因，均遭到

该公司相关人员的拒绝。为了尽快办理离

职手续，于某无奈在《辞职申请表》填写因

“个人原因”辞职。

庭审中，于某认为，自己符合我国劳动

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故

要求某家装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

偿金。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

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

劳动者提出关键反驳证据

审理该案时，法院查明，某家装公司确

实存在拖欠于某工资、提成且金额较大的

事实。而根据于某提供的关键证据——录

音，足以推翻《辞职申请表》载明的离职原

因，证明于某真实的离职原因是因该家装

公司拖欠工资和提成，以及于某曾要求在

离职申请中写明前述原因但被拒绝的事

实。

法院经审理认为，用人单位应当按时、

足额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用人单位未

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如果以

此为由离职，用人单位应依法支付解除劳

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

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

四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

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

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

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北京三中院法官龚勇超在对该案件进

行分析时说：“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用

人单位应先就劳动者的离职原因进行举

证，如劳动者对用人单位举证证明的离职

原因不认可，则应提交反证证明其实际离

职原因，否则应各自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

后果。”

该案中，结合查明的事实，法院采信了

于某关于离职原因的主张，最终判令某家

装公司补足欠付于某的工资差额和提成，

并依法支付于某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金。

离职协议如何签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实践中，在劳动者离职时，有的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签署协议约定“无任何争

议”等兜底条款，意图一揽子解决离职问

题，降低诉讼风险。这样的离职协议真的

有效吗？

“离职经济补偿是可协商的权利，法律

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一般情况下，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签署的诸如‘无任何劳动

争议’的离职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劳动者签

订协议后反悔的，法院不予支持。”北京市

鑫诺律师事务所劳动人事专委会主任石小

峰律师告诉记者，但是，如果劳动者举证证

明其签署协议时另一方存在欺诈、胁迫或

乘人之危情形；或用人单位作出了与离职

协议相悖的意思表示；或用人单位明确存

在欠付劳动者工资情形的，依法可请求撤

销。“司法实践中，劳动者多以存在被欺诈、

胁迫等情形进行抗辩，但基于劳动者证据

留存意识不足且法院审查标准严格，劳动

者很难对此提供有力证据。”石小峰说。

“应当注意的是，劳动者单方解除劳

动合同的理由应明确、具体，且判断用人

单位是否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应

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时提出的理由为

准，不应以劳动者事后补充或变更的理由

判断。”龚勇超认为，从长远来看，只有树

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权益“双保护”原则，

才能保障劳动关系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健

康发展。

石小峰提醒，在签署离职协议时，应认

真阅读协议条款，谨慎签订，尤其要留心

“无任何争议”“所有款项”“放弃某权利”等

兜底条款，确保离职协议是自己的真实意

思表示，如存在胁迫等情形，应注意留存相

关证据或拒绝签署。同时，尽量保证离职

补偿金额以外不再存在其他应付未付劳动

报酬，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如确有其他未付

款项无法囊括，应及时通过书面形式予以

固定。

“劳动者应有证据留存意识。如劳动

者可以证明其离职时，单位负责工资核算

的人员、管理人员等对于拖欠劳动者的劳

动报酬予以确认或承诺，抑或表示离职协

议款项不包括某项劳动报酬的，可以视为

用人单位对其意思表示作出了有利于劳动

者的变更。”石小峰说。

近期，“司

机因吃蛋黄派后

呼 气 检 测 显示 酒

驾”的消息引发公众

热议，不少人担心食用含

酒精（乙醇）成分的食物后会导致

呼气酒精检测误判。蛋黄派、提拉

米苏、甜酒酿等食物真的会导致酒

驾风险吗？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计量测试

研究院通过实验发现，食用或使用

含酒精成分的物品后，立即进行呼

气酒精检测检出酒驾的风险较高，

但大多数可在5至10分钟内恢复

正常，消费者需提高警惕，但不用

过度担忧。

据介绍，部分食品在加工过程

中会添加酒精或通过发酵产生微量

酒精。常见的如蛋黄派，部分品牌

为保鲜会添加食用酒精，含量约

0.5%—1%；提拉米苏，传统配方

含咖啡酒或朗姆酒，含量约1%—

3%；格瓦斯饮料，传统发酵型格

瓦斯的酒精含量约0.3%—1.2%；

甜酒酿，由糯米发酵制成，酒精含

量约1%—3%；酒心巧克力，配料

中添加经过调配的酒精混合物，含

量约1%—5%；荔枝，果肉中含糖

量较高，成熟后糖分发酵产生微量

酒精。

此外，有部分药品、日用品含有酒精成分，

如藿香正气水，辅料为酒精，含量约 40%—

50%；漱口水，部分产品添加酒精成分，以起到

助溶和抗菌作用，含量约2%—15%。

根据 GB19522—2024 《车辆驾驶人员血

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车辆驾驶

人员血液酒精含量≥20毫克/100毫升且<80毫

克/100毫升属于饮酒后驾车（酒驾），≥80毫

克/100毫升属于醉酒驾车（醉驾）。呼出气体酒

精含量检测仪通过检测呼出气体中的酒精含量，

按1∶2200换算成血液酒精含量，即呼气酒精

含量值乘以2200等于血液酒精含量值。

理论上，摄入含酒精的食物可能导致呼气值

短暂超标，实际也是如此吗？呼气值多久可以回

归正常？技术人员进行了验证实验。

实验选取蛋黄派、提拉米苏、格瓦斯饮料、

甜酒酿、酒心巧克力、荔枝、藿香正气水、漱口

水8种物品，招募健康志愿者，空腹食用或使用

后立即进行呼气检测，并持续监测10分钟内呼

气值变化，以呼气酒精含量值换算血液酒精含量

值为检测结果。

实验分为两部分。一是单次食用或使用后呼

气峰值检测，即志愿者分别食用一份标准量约

25克的蛋黄派、提拉米苏、格瓦斯饮料、甜酒

酿、酒心巧克力、荔枝或使用5毫升的藿香正气

水、漱口水（含漱后吐出）后，立即进行呼气酒

精检测。实验结果显示，除提拉米苏和格瓦斯饮

料外，其他的呼气检测值均已超过酒驾标准，其

中食用或使用酒心巧克力、藿香正气水、漱口水

后超过醉驾标准。

二是酒精代谢速度测试，即以志愿者首次呼

气检测时间点为基准，分别在5分钟、10分钟

后进行呼气酒精检测（单位：毫克/100毫升）。

实验结果显示，食用或使用上述物品后，绝大多

数呼气检测可在5至10分钟内恢复至正常范围。

根据实验结果，宁波市计量院提醒车辆驾驶

人员应避免在行车前食用含酒精成分的食物，禁

用藿香正气水等高酒精含量的药品或保健品；注

意预留代谢时间，若误食少量含酒精食物，建议

休息30分钟后再驾车；若遇呼气检测异常，应

向交警主动说明情况，可申请血液检测以澄清结

果。

此外，呼气检测受个体代谢差异、食物具体

成分等因素影响，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差，消费

者需提高警惕，但不用过度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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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日报》周倩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劳动者因个人原因离职的，单位无须向其支付经济补偿。

然而，司法实践中，劳动关系双方却常因劳动者的离职原因是否为“个人

原因”及单位是否该支付经济补偿金等各执己见。还有的用人单位在劳动者

离职时，要求劳动者签署“无任何争议”等兜底条款。如果劳动者在离职申请

中写明因个人原因离职，还能要求经济补偿金吗？劳动者在离职协议中签署

了“无任何争议”条款，还能反悔吗？

近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一起案件。该案中，劳动者提

供有力证据证明其在《辞职申请表》上填写的因“个人原因”辞职是被迫所为，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了劳动者的诉求。

《中国消费者报》郑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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